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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9 日至 18 日 

议程项目 3(b)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审查与社会各群体状况有关的 

联合国行动计划和行动纲领 
 
 
 
 

委员会副主席爱德华多·梅内斯先生(菲律宾)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出的决议

草案 
 
 

 社会发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进一步促进由残疾人、为残疾人、同残疾人一起创造均等机会并将

残疾问题纳入发展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 1995 年 3月 6日至 12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

脑会议
1
 和 2000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题为“社会发展

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发展：在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

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2
 的成果，  

__________________ 

 
1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2
 大会 S-24/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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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3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

则》
4
 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5
 均确认残疾人既是推动发展的力量，也是各

方面发展的受益者，  

 还回顾其以往关于残疾人和进一步促进机会均等并且把残疾问题纳入

发展议程的各项决议以及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  

 欣见《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6
 于 2007 年 3 月 30 日开

放供签署以来，已有 147 个国家签署、97 个国家和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批

准该公约，已有 90 个国家签署、60 个国家批准《任择议定书》，并鼓励尚

未签署和批准这项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国家考虑这样做，     

 确认世界 6.9 亿残疾人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状况中，因此确认亟需

处理贫困给残疾人带来的不利影响，  

 注意到残疾人估计占世界总人口的 10%，其中 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并确认必须开展和促进国际合作以支持国家努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努

力，  

 关切国家一级残疾和残疾人境况数据及信息的缺乏导致残疾人在官方

统计数字中遭忽略，从而阻碍在顾及残疾人的情况下制订和实施发展规划，

并表示关切持续阻碍世界许多地区实现普惠性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资源不

足问题，  

 深信通过消除包括妇女、女孩和青年在内许多残疾人所面临的严重社

会、文化和经济劣势和排斥，并推动酌情使用通用设计并逐步消除他们在充

分、有效参与各方面发展时所面临的障碍以及推动促进其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将会促进机会均等并有助于在 21 世纪构建“人人共享的社会”，  

 注意到《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强调必须开展国际合作以改善每个国家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残疾人生活条件，而且其中全面涵盖了残疾人公民、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 

 强调调集各级资源对于成功执行《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和《残

疾人权利公约》十分重要，并确认必须开展和促进国际合作以支持国家努力，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第 37/52 号决议通过的 A/37/351/Add.1 和 Corr.1，附件，第八节，建议一㈣。 

 
4
 大会第 48/96 号决议，附件。 

 
5
 大会第 61/106 号决议,附件一。 

 
6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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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欣见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
7
 特别

是其中确认，各项政策和行动也必须注重残疾人，以使他们能够从千年发展

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得益；  

 2. 吁请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将残疾问题和残疾人纳入关

于千年发展目标落实进展的审查工作中，并加紧努力在评估中评估残疾人能

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作的努力； 

 3. 吁请会员国使残疾人能够作为推动者和受益人参与发展，特别是参

与以下各方面的所有努力并确保把残疾人纳入其中并使其从中受益：消除赤

贫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降低儿童死亡率，

改善孕产妇保健，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确保环境可持

续性，以及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4. 鼓励所有会员国、有关政府间组织、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特

别是残疾人组织及私营部门订立合作安排，以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专家援助，

提高把残疾问题、包括残疾人视角纳入发展议程的能力，为此鼓励联合国秘

书处和其他有关机构寻找更好的办法来加强国际技术合作；  

 5. 欢迎社会发展委员会残疾问题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工作，并注意到他

的报告；
8
   

 6. 决定根据《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4
 第 4 节中旨在进一步促进

和监测《标准规则》执行情况、包括残疾问题人权层面的各项规定和本决议

的规定，延长社会发展委员会残疾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期，新任期为 2012

年至 2014 年，在这方面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20 号决议第 3段。 

 7. 请特别报告员进一步： 

 (a) 提高人们对《残疾人权利公约》、
5
 《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

领》
3
 和《标准规则》的认识；  

 (b) 促进把残疾相关问题、包括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各

级发展方案和战略的主流；  

 (c) 促进残疾人纳入和获得国际和技术合作，并促进交流及分享涉及残

疾相关问题的知识专长和最佳做法； 

 (d) 在完成上述任务过程中，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协作，包括残疾人

组织；  

__________________ 

 
7
 见大会第 65/1 号决议。 

 
8
 E/CN.5/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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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残疾问题特别报告员为计划于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举行的

高级别会议及其筹备工作提供帮助，同时应考虑到国际社会在加大力度以确

保各领域发展努力把残疾人纳入其中并使其从中受益方面所确立的优先事

项；  

 9. 鼓励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继续向联合国

残疾问题自愿基金捐款，以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活动以及为加强由残疾人、为

残疾人、同残疾人一起创造均等机会的国家能力而提出的新的和经过扩展的

倡议；  

 10. 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资源不足，确认必须为特别报告员执行任务提

供充足资源；  

 11. 请报告员就其执行本决议的活动，向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

提出年度报告。  

 

 


